
 
 

 
 

分  類  編  號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行  業  名  稱  及  定  義 

 
J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凡從事資訊及通訊傳播之行業均屬之，如出版、影片
服務、聲音錄製及音樂出版、傳播及節目播送、電信、
電腦系統設計、資料處理及資訊供應服務等。 

     
 58   出版業 

凡從事新聞、雜誌（期刊）、書籍及其他出版品、軟體
等具有著作權商品發行之行業均屬之。 
 
不包括： 
․電影片、錄影帶及 DVD 影片或類似媒體之出版，唱
片或聲音母片之製作應歸入59中類「影片服務、聲
音錄製及音樂出版業」之適當類別。 

     
  581  新聞、雜誌（期刊）、書籍及其他出版業 

凡從事新聞、雜誌（期刊）、書籍及其他出版品出版之
行業均屬之。 

     
   5811 新聞出版業 

凡從事新聞出版，以印刷或電子形式（含網路）發行
之行業均屬之。 

     
   5812 雜誌（期刊）出版業 

凡從事雜誌（期刊）出版，以印刷或電子形式（含網
路）發行之行業均屬之。廣播及電視節目表之出版亦
歸入本類。 

     
   5813 書籍出版業 

凡從事書籍出版，以印刷、有聲書或網路等形式發行
之行業均屬之。 
 
不包括： 
․地球儀製造應歸入3399細類「其他未分類製造業」。
․音樂書籍及樂譜之出版應歸入5920細類「聲音錄製
及音樂出版業」。 

․個人作家及漫畫家應歸入9010細類「創作業」。 
     
   5819 其他出版業 

凡從事 5811 至 5813 細類以外出版品出版之行業均屬
之，如目錄、照片、明信片、賀卡、美術複製品、廣
告印刷品、電話簿、工商名錄及郵寄名冊等出版。 



 
 

 
 

分  類  編  號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行  業  名  稱  及  定  義 
 

 
不包括： 
․參考書、字典、百科全書、地圖及技術手冊之出版
應歸入5813細類「書籍出版業」。 

     
  582 5820 軟體出版業 

凡從事軟體出版（非訂製）之行業均屬之，如作業系
統軟體、應用軟體、套裝軟體、遊戲軟體等出版。線
上遊戲網站經營，或同時從事軟體設計、複製及發行
亦歸入本類。 
 
不包括： 
․軟體複製應歸入1620細類「資料儲存媒體複製業」。
․訂製軟體設計服務應歸入6201細類「電腦軟體設計
業」。 

     
 59   影片服務、聲音錄製及音樂出版業 

凡從事影片之製作、後製服務、發行、放映，以及聲
音錄製及音樂出版之行業均屬之。 

     
  591  影片服務業 

凡從事影片之製作、後製服務、發行、放映之行業均
屬之。 

     
   5911 影片製作業 

凡從事電影、電視節目、電視廣告及其他影片製作之
行業均屬之。同時從事影片製作及發行之行業亦歸入
本類。 
 
不包括： 
․影片複製（供電影院放映之電影片複製除外）及自
母片複製內容到錄影（音）帶、CD 或DVD應歸入1620
細類「資料儲存媒體複製業」。 

․供電影院放映之電影片複製應歸入5913細類「影片
發行業」。 

․同時從事電視廣告企劃、設計及製作應歸入7311細
類「一般廣告業」。 

     
   5912 影片後製服務業 

凡從事電影、電視節目、電視廣告及其他影片之剪輯、
轉錄、標題、字幕、電影沖印、電腦動畫及特殊效果



 
 

 
 

分  類  編  號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行  業  名  稱  及  定  義 
 

及其他後製服務之行業均屬之。 
 
不包括： 
․電影片以外之膠捲沖印服務，以及婚禮及會議錄影
服務應歸入7601細類「攝影業」。 

․提供會議現場電視轉播之同步字幕服務應歸入 8209
細類「其他業務及辦公室支援服務業」。 

․獨立作業之個人演員、導演、漫畫家、舞台設計師
及舞台技術專家應歸入90中類「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之適當類別。 

     
   5913 影片發行業 

凡從事電影、電視節目及其他影片之發行權取得，並
發行電影片、錄影帶、DVD 片及類似產品之行業均屬
之。取得影片版權並授權他人發行，或從事影片版權
買賣亦歸入本類。 

     
   5914 影片放映業 

凡從事在電影院、戶外或其他場所放映影片之行業均
屬之。 

     
  592 5920 聲音錄製及音樂出版業 

凡從事聲音錄製及音樂出版之行業均屬之，如原創有
聲母片（如磁帶、CD）之製作、擁有版權並向批發商、
零售商或直接對大眾發行有聲產品。同時從事有聲產
品製作及發行或僅從事其中一項活動，以及在錄音室
或其他地方從事聲音錄製服務，包括廣播節目預錄帶
（非現場播出）之製作及廣播節目發行，亦歸入本類。
 
不包括： 
․同時從事廣播廣告企劃、設計及製作應歸入7311細
類「一般廣告業」。 

     
 60   傳播及節目播送業 

凡從事廣播及電視節目傳播之行業均屬之。 
     
  601 6010 廣播業 

凡從事以無線電或有線電傳播聲音，供公眾直接收聽
之行業均屬之。網路廣播（網路廣播電台）或結合廣
播之資訊傳播亦歸入本類。 

     



 
 

 
 

分  類  編  號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行  業  名  稱  及  定  義 
 
  602  電視傳播及付費節目播送業 

凡從事電視節目傳播之行業均屬之。結合電視傳播之
資訊傳播亦歸入本類。 

     
   6021 電視傳播業 

凡從事將完整電視頻道節目透過公共電波傳播影像、
聲音及（或）資料，供公眾直接收視之行業均屬之。
完整電視頻道節目可能自外購買（如電影片、記錄片）
或自製（如地方新聞、現場報導）或兩者皆有。取得
完整電視頻道節目並授權他人播送亦歸入本類。 
 
不包括： 
․未提供播送，僅從事電視節目及電視廣告之製作應
歸入5911細類「影片製作業」。 

․對收視戶提供付費節目之播送服務應歸入6022細類
「有線及其他付費節目播送業」。 

     
   6022 有線及其他付費節目播送業 

凡從事將電視頻道節目以自有傳輸設施或經由第三者
（電信業者），在收視戶付費基礎上傳播影像、聲音及
（或）資料，供收視戶收視之行業均屬之。 

     
 61 610 6100 電信業 

凡以有線電、無線電、光學、電磁系統或其他科技產
品從事發送、傳輸或接收符號、信號、文字、影像、
聲音或其他性質訊息等服務之行業均屬之。網際網路
接取服務提供（IASP）亦歸入本類。 
 
不包括： 
․對收視戶提供付費節目之播送服務應歸入6022細類
「有線及其他付費節目播送業」。 

     
 62 620  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 

凡從事電腦軟體設計、電腦系統整合及其他電腦系統
設計服務之行業均屬之。 

     
   6201 電腦軟體設計業 

凡接受客戶委託從事電腦軟體之設計、修改、測試及
維護之行業均屬之。 
 
不包括： 



 
 

 
 

分  類  編  號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行  業  名  稱  及  定  義 
 

․軟體複製應歸入1620細類「資料儲存媒體複製業」。
․套裝軟體出版應歸入5820細類「軟體出版業」。 
․使用軟體技術從事電腦系統之規劃及設計應歸入
6202細類「電腦系統整合服務業」。 

․未授予學位證書之電腦教育訓練應歸入8574細類「
商業、資訊及專業管理教育服務業」。 

     
   6202 電腦系統整合服務業 

凡整合電腦軟硬體及通訊技術，以從事電腦系統之規
劃及設計之行業均屬之。對客戶之電腦相關設備提供
現場管理及操作服務與資訊技術顧問服務亦歸入本
類。 

     
   6209 其他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 

凡從事 6201 及 6202 細類以外電腦系統設計服務之行
業均屬之，如電腦災害復原處理等服務。軟體安裝服
務亦歸入本類。 

     
 63   資料處理及資訊供應服務業 

凡從事入口網站經營、資料處理、網站代管及其他資
訊供應服務之行業均屬之。 

     
  631  入口網站經營、資料處理、網站代管及相關服務業 

凡從事入口網站經營、資料處理、網站代管及相關服
務之行業均屬之。 

     
   6311 入口網站經營業 

凡利用搜尋引擎，以便利網際網路資訊搜尋之網站經
營行業均屬之。定期提供更新內容之媒體網站亦歸入
本類。 

     
   6312 資料處理、網站代管及相關服務業 

凡從事以電腦及其附屬設備，代客處理資料之行業均
屬之，如電腦分時服務提供、資料登錄、圖檔掃瞄等。
網站代管及應用系統服務提供（ASP）亦歸入本類。 

     
  639  其他資訊供應服務業 

凡從事新聞及其他資訊供應服務之行業均屬之。 
 

   6391 新聞供應業 
凡從事將新聞資料、圖片、專欄提供媒體之行業均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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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行  業  名  稱  及  定  義 
 

之。 
     
   6399 未分類其他資訊供應服務業 

凡從事6391細類以外之其他資訊供應服務之行業均屬
之，如剪報、透過電話提供預錄資訊等服務。 

 


